岳环评〔2025〕60号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岳阳市东洞庭湖高山望区域长江江豚栖息地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岳阳市洞庭湖江豚保护中心：

你单位（地址：岳阳市湖滨大道金星路，法人代表：胡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06000538958725）提交的《岳阳市东洞庭湖高山望区域长江江豚栖息地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申请书》及有关附件收悉。经审查，你单位委托岳阳达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并通过专家评审取得审查意见的《岳阳市东洞庭湖高山望区域长江江豚栖息地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符合国家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有关规定。根据报告书分析结论、专家评审意见、岳阳市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关于《岳阳市东洞庭湖高山望区域长江江豚栖息地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意见的报告（岳环事评估〔2025〕71号）及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岳阳县分局预审意见，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批复如下：

一、岳阳市东洞庭湖高山望区域长江江豚栖息地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位于岳阳市东洞庭湖高山望区域，中心经纬度为东经113.012409，北纬29.2579659。项目总投资约29299.2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7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对高山望区域（湘江航

道以西）洲滩、湖荡、沟壑进行生态保护修复，清淤范围共计约362公顷，清淤疏浚量588万m³，在清淤区域西侧的缓坡处进行沉水植物种植及人工增殖放流螺蚌类底栖生物，同时安装浮标、宣传标牌、渔业生态检测（定期监测水质、渔业资源及底栖生物等）、保豚驱豚措施（配备驱豚仪等）、豚类救护应急措施（救护所需药品及运输工具等）、项目监管及应急救护船。
二、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必须全面落实专家和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选用符合环保要求的船舶、机械设备和油料，加强对施工船舶、设备等机械的维修保养，确保船舶尾气排放满足《船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一、二阶段）》（GB15097-2016）中要求，船载发电机尾气执行《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GB 20891-2014）中要求。优化作业方式减少扰动，降低恶臭污染物对周边环境影响，清淤产生的恶臭污染物参照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一级标准。

2、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优先采用吸泵式工程船，施工时布设气泡帷幕装置，减少悬浮物扩散；合理布设作业区域，减小区域的作业强度，从而减轻对水质的影响。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施工期船舶含油污水分别经船载的生活污水贮存柜收集和船载的油污水贮存柜收集后，定期交由由主管部门备案的第三方环保船接收、转运、处置，严禁在施工水域范围内排放废水。施工期间加强水质监测，项目边界地表水临近《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值时，应立即停止施工，避免影响项目下游东洞庭湖和扁山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
3、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采取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优化施工布局、合理合规安排施工时间、限制船速与鸣笛等措施，确保施工期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相关标准要求。。

4、严格落实固体废物管理措施。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处理等，并建立固体废物产生、储存、转运等环节管理台账，落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依法依规处置项目疏浚物，不得擅自销售，若作为建筑材料或其他用途时需满足相关标准要求，确保后续利用过程不产生二次污染。施工期的生活垃圾经船舶生活垃圾贮存箱收集后，废机油、废润滑油及废含油抹布、手套等危废储存于工程船专门储存室内，定期交由由主管部门备案的第三方环保船接收、转运、处置。一般固体废弃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相关要求；危险废物收集、暂存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5、加强生态保护措施。严格落实《报告书》和“其他各要素专题报告”提出的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措施，积极实施生态监测，以减缓生态影响。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和船舶的航行路线，减少悬浮泥沙对水生生物的影响、减小对保护区主要保护动物、候鸟和长江江豚的影响。禁止施工人员、船舶到非施工区活动；禁止在保护区范围内设置施工营地、临时场地、弃土场；施工期设置气泡帷幕，保护生物资源；做好施工期驱豚驱鱼工作，加强水生生物监测与巡查，一旦发现长江江豚等珍稀水生生物活动，立即暂停施工，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进行救助，避免意外伤害。加强施工人员思想教育与环保宣传工作，严禁捕猎野生动物、水生生物等，减少对生境的破坏；合理安排施工时序，避开鱼类、长江江豚等重要水生生物繁殖期、洄游高峰期和冬候鸟迁徙高峰期；做好施工期环境监测；疏浚工程结束后，及时实施生态修复工程。
6、加强风险防控措施。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和事故的预防，杜绝事故隐患。施工过程制定周密的施工计划，加强内部管理，严格将施工船舶限制在划定的施工水域内，不得随意穿越航道，避免船舶发生碰撞引发船舶溢油环境风险。按相关要求进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备案，配置应急物资并与地方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和受影响单位建立应急联动机制。一旦发现污染事故等异常情况，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采取措施控制污染，使污染得到治理。

7、加强环境管理。设立环境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环境管理内容，强化环境监理。严格落实报告书中制定的环境监测计划。
三、报告书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污染防治、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及批准的环评报告文本送至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岳阳县分局。建设期日常环境监管由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岳阳县分局具体负责。

你单位如对本批复不服，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岳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向君山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17日



